
周家村河河道工程澄清 

1、 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中第 10 条：施工区域内围挡

（具体要求详见澄住建质安（2020）9 号文）；第 11 条

淤泥堆场区域内简易围挡，高度不低于 1.8 米。报价时

按米为单位报价，第 11 条施工区域内围挡（具体要求

详见澄住建质安（2020）9 号文）共计 800 米，第 12

条淤泥堆场区域内简易围挡，高度不低于1.8米共计510

米。详见澄清附件工程量清单。 

 

 

 

 

无锡九宇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

2024 年 7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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